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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司出口退税处理咨询，免税政策

 

随着“营改增”的推进，出口退免税的适用范围也逐步由出口货物劳务扩展到融资租赁出口货物、跨境
应税行为退免税。本文章内容即是将出口货物劳务、融资租赁出口货物、跨境应税行为的退免税整合到
一起，让大家对出口退免税政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掌握，并应用到实务工作中去。

一、上海公司出口退免税的税种和退免税基本政策

出口退免税——退免什么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出口退免税基本政策：

1.出口免税并退税（又免又退）

2.出口免税不退税（只免不退）

3.出口不免税也不退税（不免不退）

二、上海公司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退（免）税政策—财税[2012]39号

适用增值税退（免）税政策的出口货物劳务

1.出口企业出口货物

出口企业，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自营或委托出口货物的单位



或个体工商户，以及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但未办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委托出口货物的
生产企业。

出口货物，是指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并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的货物，分为自营出口货物和委托出口
货物两类。

生产企业，是指具有生产能力（包括加工修理修配能力）的单位或个体工商户。

2.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视同出口货物。具体是指：

（1）出口企业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境外投资的出口货物。

（2）出口企业经海关报关进入国家批准的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珠澳跨
境工业区（珠海园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方配套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型）（以
下统称特殊区域）并销售给特殊区域内单位或境外单位、个人的货物。

（3）免税品经营企业销售的货物（国家规定不允许经营和限制出口的货物、卷烟和超出免税品经营企业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规定经营范围的货物除外）。

（4）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用于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国际招标建设项目的中标机电产品。
上述中标机电产品，包括外国企业中标再分包给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的机电产品。

（5）生产企业向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销售的自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海洋工程结构物和海上石油天
然气开采企业的具体范围见附件3。

（6）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国际运输企业用于国际运输工具上的货物。上述规定暂仅适用于外轮供
应公司、远洋运输供应公司销售给外轮、远洋国轮的货物，国内航空供应公司生产销售给国内和国外航
空公司国际航班的航空食品。

（7）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销售给特殊区域内生产企业生产耗用且不向海关报关而输入特殊区域的水（包
括蒸汽）、电力、燃气（以下称输入特殊区域的水电气）。

除本通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wu总局另有规定外，视同出口货物适用出口货物的各项规定。

3.出口企业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对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是指对进境复出口货物或从事国际运输的运输工具进行的加工修理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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